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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援调对接”案件移送表

	受援人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籍贯
	

	住址（单位）
	
	电话
	

	代理人姓名
	
	单位
	
	电话
	

	案件简要情况：

	我中心受理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，经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“援调对接”案件受理范围，且当事人愿意进行调解。现根据有关规定移交给你处，请按调解程序处理。

法律援助中心
年  月   日

	备注：



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法律援助中心留存，另一份移交调处中心。

